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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戶供養制度的歷史、現狀及其未來走向1

──以湖北省咸安區為例

⊙ 楊振傑

 

一 五保戶供養的歷史

五保供養制度是基於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需要，而對傳統的地方救助做的

翻版，它主要是針對特殊群體的救助。應該肯定其在歷史在所起的作用。下面就簡單的梳理

其在各個不同時期的狀況及政策變化。

（一）五保供養制度是在農業合作化的二十世紀50年代建立的，當時採取的是由村級集體經

濟保障的供給方式。根據1956年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規定，對生活沒有依靠

的老弱孤寡殘疾社員，給予保吃、保穿、保住、保醫，年幼的保證受到教育（保教）和年老

的保證死後安葬（保葬），簡稱「五保」，享受五保的農戶便統稱「五保戶」。進入農業合

作化後，農民的生、老、病、死就基本上依靠集體經濟力量來給予保障。五保戶只不過是其

中比較特殊的部分而已，他們由原來靠宗族、鄰里親朋等幫扶贍養，現在改由村組集體供

養，群體範圍有所擴大，但仍然局限於原有的熟人圈子，並未超越村莊界限。而且在大鍋飯

時代，一方面是政治壓力，誰敢說不養這些人呢；另一方面，傳統的鄰里情節。大家都是知

根知底的，相互很熟悉，只要有一口飯大家就分吃，想著自己那天要是沒飯吃了也得靠大家

幫一把，一種傳統的濟世心態使然2。

在人民公社化初期，對「五保」老人實行集中供養，全縣辦有敬老院85所，共收養老人1082

人。1961年因集體經濟困難而被解散，「五保」老人回社、隊分散供養。救濟標準是年人均

600斤稻子（約合360斤米），6斤油，60元錢。

1978年，在研究五保工作立法時，又把五保條件進一步修改成無法定扶養義務人，無勞動能

力，無生活來源的老年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形成了「三無人員」的完整概念。這一標準

至今都在使用，只是具體的評判條件各地有所不同而已。

（二）農村實行分田到戶的生產責任制以後，1985年國務院規定，鄉和村供養五保戶的費

用，「實行收取公共事業統籌的辦法解決」。80年代初農村實行「大包乾」，集體經濟解

散，原來由村組集體供養的五保戶的生活來源成了問題。民政部門及時採取措施，主要是對

五保供養所需經費以鄉鎮為單位進行統籌，並大力發展農村敬老院，實行集體供養，政府給

予必要的支持。在80年代中期掀起了一股建福利院的高潮，各鄉各鎮都建起了自己的福利

院，並劃撥了一定的土地給福利院作為生活用地，有條件的辦起了養殖場等，以增加收入改

善經濟狀況。統籌款還是由五保戶所在的村組承擔，只是由鄉鎮統一收支而已。



當時「五保」供養方式各地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但大體上可分有兩種----集中供養和分散供

養，具體主要有以下數種：

（1）網路供養；網路供養是以鄉鎮敬老院為五保服務中心，統一管理全鄉鎮的五保工作。

（2）統供分養；以鄉鎮或村統一制定供養標準，統一籌集分配供養款物。五保對象則是在原

有家中生活，村裏安排有服務組提供日常的生活服務。

（3）承包供養；由五保物件與其親屬或鄰居自願協商，簽訂供養協定或遺贈協定，在建立了

供養關係後，供養者承擔全面供養的義務。

（4）集中供養；由鄉鎮或村舉辦敬老院、福利院等，院內集中供養五保對象。

（三）1994年，國務院發布《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民政部發布了《敬老院管理暫行辦

法》，正式通過法規的形式對五保供養的性質、對象、內容、形式等做出了明確規定，並進

一步加強了農村敬老院的建設。其中1994年國務院頒發《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規定，對

農村無法定撫養義務人或雖有撫養義務人，但無撫養能力的；無勞動能力的以及無生活來源

的老年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在吃、穿、住、醫、葬和未成年人義務教育等方面給予生活照

顧和物質幫助。按照國務院頒發的《條例》規定，五保的具體內容包括保吃(供給糧油、副食

和燃料)、保穿(供給服裝、被褥等用品和零用錢)、保住(提供符合基本條件的住房和傢俱)、

保醫(有病及時治療，對生活不能自理者給予照料)、保葬(妥善辦理五保物件的喪葬事宜)五

個方面。此外，五保對象是未成年人的，還應保障他們依法接受義務教育。而且《條例》還

明確提出，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五保供養的經費和實物，鄉人民政府負責五保供養工作的實

施。

1990年咸安區雙溪橋鎮率先試行了「兩金」統籌改革（五保金、軍屬優撫金），其具體做法

是：根據本鄉鎮的五保人數、義務兵軍屬人數和標準（當時350元／年）測定所需數量按人口

分攤，非農業農口從工資中扣除（人均3元／年），農業人口隨供糧代徵(20斤稻子／年)，

「兩金」由鄉鎮負責統一徵收，納入鄉一級財政，統一管理監督使用。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

上解決了村組幹部收款難、五保戶錢糧到手難、民政幹部工作難的問題。1991年原咸寧市政

府下發咸政發[1991]13號文件，將「兩金」統籌法在全市推廣，這也就是所謂的「鄉統

籌」。

五保戶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其生存能力有限，需要社會的幫扶，可以看出來一直都是得益於

熟人社會的救助，其幫扶面從未超出過鄉的範圍，而且即使是由鄉統籌來解決，其資金仍然

來自於自己所在的村組，這也就意味著各村組負責各自的困難戶，如果說在解放前的救助是

一種鄰里幫扶，村莊情結的緣故，那麼在解放後，除了這層原因以外，還有社會主義本身的

集體主義形式特有的單位組織，也就是說當時大眾都被分配到各單位，各單位自己組織生產

生活，一個單位就是一個小社會，在裏面甚麼都有，單位負責其成員的生老病死，在農村單

位的概念就是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也就是後來的村組），由村組負責組織各家各戶的生產

生活。對五保戶的供養自然也就成為其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責任也一直延續著。

二 五保戶供養的現狀

根據2003年湖北省辦公廳的文件五保戶的確定條件為：1、依照《婚姻法》規定，有法定贍養



義務的一般不能定為五保物件。對有女(包括養女)無子，且女兒已成人出嫁的孤寡老

人，2002年前已享受五保待遇的，可繼續保留，但原則上不安排到福利院集中供養；尚未納

入的，除女兒家庭在農村特困戶排查中已被確認為特困戶外，原則上不予批准享受五保待

遇。2、對年齡未滿60周歲的孤寡人員，除完全喪失勞動力的盲、殘、呆、傻者外，不應納入

五保範圍；年滿60周歲，本人身體好未提出申請者也不納入；超過65歲的孤寡老人除本人有

比較穩定的生活來源不願入保者外，必須全部納入五保範圍。3、五保戶的基本原則是「鰥寡

孤獨」。非鰥寡孤獨家庭應作為特困戶對待。

供養方式：集中供養和分散供養。分散供養的五保對象由村申報，鄉鎮民政辦復審並登記造

冊，鄉鎮財政所復核後開局三聯單直接發放到個人。個人憑單即可領取轉移支付的800元生活

補助費，另外口糧可從五保物件所分責任田中解決，或自己耕種，或委託親友代種，或出租

給他人耕種後收一定的租穀。集中供養的則由鄉鎮安排在福利院，其資金直接從村轉移支付

資金中劃撥給福利院。

五保供養的資源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之前，來自村級集體經濟，分田到戶後部分來自五保戶

田畝的代耕收入，部分來自鄉村的公共事業收費。2003年農村稅費改革以來，村提留和鄉統

籌被取消，導致五保資金改由財政轉移支付提供，引起融資政策的重新建構。而不是楊團在

江西省調查時所發現的五保資金主要來源於救災救濟款3。而是把村級辦公經費、村幹部工

資、五保金、優撫金、計生、鄉村道路建設等打包統一劃撥給縣市，由各縣市根據各鄉、村

的情況劃撥給鄉鎮。再由鄉鎮劃撥給各村。2005年全國大多數地區取消農業稅，五保供養資

金全部由財政轉移支付，列入鄉鎮、村的轉移支付預算。在這當中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鄉

鎮幹部、村幹部為了保障個人利益最大化，顧慮五保物件多了會佔用本鎮或本村的上級轉移

支付經費，因此有的村不願意上報或少報五保戶，因為多報一戶自己的工資就少一份，致使

出現了一部分應保未保的情況，致使部分困難群眾得不到及時救助。據橫溝橋鎮金助理介

紹，該鎮目前有88名五保戶集中供養，135名五保老人分散供養，但據她估計該鎮至少還有

500戶五保戶沒有報上來，如果她估計沒錯的話，也就是說大部分還處於應保未保狀態。

農村五保供養已陷於「兩難」的尷尬境地。中央和省裏鑒於稅費改革後，五保資金落實困

難，要求各地加強集中供養，要求在今年年底前達到80%的集中供養率，2004年馬橋鎮從省、

市、區獲得16萬元的福利院改造資金，自籌14萬(實際是借債)，勉強完成了改造任務。但是

轉移支付的1200元／人.年只夠維持低水準生活，而且福利院的水電費、房屋等設施的維修

費、工作人員的工資等難以保證。現在是修好了房子卻沒有被子等生活用品，以及缺乏管理

人員照料五保老人。按政策規定各地方政府應按集中供養人均0.5畝耕地或1畝山地標準從未

承包的土地和山林中劃撥給福利院，以滿足福利院必要的自養基地建設，但在農業稅費減免

後，農戶紛紛回來搶地種的情況下，如何劃撥這些地確實很難。而在鄉、村不能提供補貼的

情況下，800元／人.年的補助對於分散供養的仍有困難。目前的轉移支付仍很難保障居民的

生活開支，而鄉鎮一級財政又嚴重欠債，如何在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讓這些老人安度晚年

值得思索。

國家轉移支付資金捆綁劃撥表明集體經濟時代的陰影仍然揮之不去，從五保供養制度建立之

日起，就是由鄉村供給，其資金來源從未超出過鄉鎮一級，即鄉統籌。國家很清楚自己所劃

撥的資金，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需要鄉鎮、村自己解決一部分，並且反復申明五保供養、

優撫金本應是地方的事，需要地方自己解決一部分，而且強調地方在解決五保供養問題上應

起到主導作用4，但是錢從哪里來，在稅費減免和鄉鎮綜合配套改革後，鄉鎮作為一級政權機



構其財政已顯弱化，尤其是鄉鎮債務嚴重的情況下公共服務資金的來源更是個問題。轉移支

付資金不足，五保、優撫兩項服務必然受到影響，影響這些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但是單純

的擴大劃撥資金比例也不能解決問題，鄉鎮、村幹部的欲望以及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因素都推

動著他們擠佔這筆資金。筆者以為鄉鎮職能該如何定位是關鍵，定好位了，他有了責任有了

壓力，就自然知道該怎麼辦了，筆者曾經問馬橋鎮的黨委書記在他看來工作壓力主要來自於

上面還是下面，他想了一會答道「最終還是來源於下麵的（農民）」。他回答得很有技巧，

也很能反映問題，如何讓父母官們直接向老百姓負責，而不再繞一個大圈子，是我們下一步

該做的，也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5。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國家政策之所以搖擺不定，就是由於

對目前的鄉鎮職能定位不准或不清晰，還沒有為鄉鎮規劃好未來。

三 五保供養制度的未來

五保供養制度是集體時代的產物，在歷史上以至現在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計生工

作意義重大，目前的計生工作很需要五保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相配合，給那些無兒無女的鰥寡

孤獨者一些生活和心靈上的安慰，讓他們放心，不一定要養兒防老，國家會照顧好他們的。

作為一項制度它反映的是政府對老百姓的關心和愛護，政治意義巨大，儘管有不適應現代保

障思想或福利思想的地方，作為現代福利制度應該涵蓋所有弱勢群體，而不是單單為這一部

分人設立一套制度，這不符合保障的層次性要求，反而容易出現衝突和覆蓋。比如五保供養

和農村特困戶救助之間，體現了兩類不同的社會保障政策思路和政策目標。特困戶救濟政策

以收入水準劃界，救濟定時定量，是以保障農村居民基本生存權利為目標，除定量的標準制

定方法尚未統一，救濟經費還受到限制外，可以說已經具備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雛形，屬

於現代社會救助政策。以年齡界限作為鰥寡老人享有某種社會保障待遇的標準，是一種典型

的老人福利的傳統政策。它以鰥寡老人這一特殊人群為目標，排斥非鰥寡老人，不到年齡不

能享受；它追求相對較高的經濟目標──根據條例規定五保老人的待遇要達到一般收入標準

甚至中上標準。只是，由於實際操作中五保供養經費嚴重不足，導致福利政策變形，演成福

利加救助的社會政策。不過，誰享受福利，誰得到救助，並非政策目標的設計而由機制扭曲

所造成。據估計，目前有30%左右的農村五保戶有勞動能力，15-17%的五保戶既喪失勞動能

力、又喪失生活能力，居於兩類之間的，是喪失勞動能力、但沒有喪失生活能力的五保戶，

估計佔到53-55%。對於勞動能力處於高端、中端、低端的五保戶統統採取同等標準、一律扶

助的政策，自然會出現高端者獲得中等或者中上生活水準，低端者連最低生活都難以維持，

中端者可維持下等生活水準。儘管由於農村稅費改革給五保供養制度帶來較大的衝擊，但相

比於特困戶救濟制度，其政策更為寬鬆，資金相對充足，而作為不救不活的、生活更為貧困

的特困戶救濟情況卻相差很多。所以實際上特困低保制度已涵蓋了五保戶群體。隨著國力增

強，轉移支付的增加，可以料想原有的五保供養制度供養戶將被覆蓋到農村特困戶保障的最

低生活保障所吸收，作為其一部分保障對象。現在咸安區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是120元／人.

月，而現在集中供養的五保戶是100元／人.月，如果能夠把五保戶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福利

院的很多問題就可以解決，不再需要為工作人員工資、設施維修、水電費等所苦惱了。但是

短期內，應該解決的是如何在擴大中央和省對地方五保供養資金的投入與調動地方政府的積

極性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既不至於出現五保戶完全靠上級有限的財政撥款而不足以養活自

己，又不至於出現上級財政完全承擔負擔後，地方政府突擊大量上報五保戶的數量，使很多

達不到要求的也成為五保戶，滋生出新的腐敗，使五保戶的管理出現混亂。所以一方面要擴

大資金投入力度，完全由中央和省級財政承擔，應該列為財政專項撥款，而不是與其他資金

捆綁的轉移支付，另一方面要加強對五保資金的監管力度，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避免分



配不均。

在資金足夠且有保障的前提下，五保戶可以拿著這筆錢自己找地方住，福利院也可以改造成

接受社會老人的養老院，也就是說可以搞承包，老人拿著福利券6去選擇適合自己住的養老

院，不一定非要在戶口所在的鄉鎮福利院，福利院拿著老人的福利券就可以到財政局兌換資

金，拿到福利券多的福利院獲得的資金就多，這樣一來就真正促動了福利院服務品質的提

高。這樣也可以擺脫鄉鎮的影響，同時鄉鎮也擺脫了包袱，也不用再受體制變動的干擾。而

且隨著計生獎勵計畫的實施，這些老人也將得到部分補貼，再加上他們負擔輕也應該有一定

積蓄，所以應該鼓勵老人用自己的積蓄加上計劃生育獎勵金和福利券去買更好的服務安度晚

年，當然這也要求養老院提高不同檔次的服務，以滿足社會多層次的需求。

參考資料：

楊振傑 《建立和完善民政保障體系──對湖北省咸安區民政服務體系的調查與思考》，未刊稿。

楊團《對中國農村社會救助政策的框架性思考》載社會政策研究網

咸寧縣民政局編 《咸甯縣民政志》（1949-1985）

唐鈞《中國社會救助制度的變遷與評估》載社會政策研究網

嘉魚縣民政局編《嘉魚縣民政志》（1949-1985）

楊團、張時飛 《江西省農村五保供養工作調研報告》《江蘇社會科學》2004第2期

 

註釋

1 受湖北省委委託，與省委政研室組織的大型調研隊於2005年6月20日-27日在湖北省咸安區進行

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的調研，調研中得到咸安區區委、區政府以及各相關局機關和鄉鎮政府的支

持和配合，在此特表謝意。

2 參看拙文《農村土地流轉中的新問題──湖北省三個村稅費改革後的土地經營方式調查及思

考》，《紅旗文稿》，2005年第18期（總第66期）。

3 參見楊團、張時飛 《江西省農村五保供養工作調研報告》，《江蘇社會科學》2004第2期。

4 具體可參見湖北省政府及民政部門發給各級地方政府的相關檔。

5 可以參看拙文《從農業稅費看國家─農民關係》，載世紀中國網之《世紀周刊》，2005年9月B

期。

6 這裏的福利券有點類似美國的教育券。目前正在實施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陽光工程」也

是採用的這種方法。

楊振傑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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